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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腐败公约谈判工作特设委员会 
第四届会议 
2003 年 1 月 13 日至 24 日，维也纳 
议程项目 3 
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，特别侧重于第 2 条（剩下的定义）、 
第 3 条、第 4 条、第 20 条、第 30 条、第 32-39 条和第 40-85 条 

 

 

政府的提案和建议 
 
德国：一项新条款的建议 
 
 德国提议在第六章末尾处增加如下新的一条： 
 

“第[…]条 
“个人资料的交换 

 
 “根据本公约搜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应遵照各缔约国国内法按如下规定

执行： 

 “(a) 缔约国的收件部门只能按照本公约规定的目的使用数据，并

遵守对方缔约国发件部门所确定的条件。另外，数据可用于预防和起诉具

有相当严重性的刑事犯罪，以及用于防止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危险。数据不

得转发给非本公约缔约国； 

 “(b) 缔约国的收件部门应当根据请求，将所发送数据的使用情况

及从中取得的结果通知对方缔约国的发件部门。如果根据本条(a)项使用数
据，则应当立即和在无事先请求的情况下提供这些资料。发件部门和收件

部门应当保留个人数据的收发记录； 

 “(c) 有关缔约国的发件部门和收件部门应当注意数据的准确性和

确保其安全。在搜集和使用数据时，应当遵守相关性和合理性的原则，并

应遵守国内法关于禁止发送的任何规定，以及适当注意可能需要保护的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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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本人的任何利益。数据不准确或本不应当搜集或处理的，或对于数据发

送时的用途已不再需要的，应当立即加以纠正或删除。在发送数据时，发

送部门应当指明根据其国内法所规定的使用期限，在此期限之后这些数据

必须加以删除； 

 “(d) 应当根据请求将所持有的本人数据及其预定的使用用途通知

数据本人。数据本人应当有权要求删除不准确的数据或本不应当搜集或使

用的数据。知情权和数据删除权由请求获得资料的缔约国的国内法管辖。

被请求国如果不提供资料而这样做的利益高于请求方利益的，可拒绝提供

这类资料。” 

 

 


